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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宣佈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Gobi Energy 
Limited（「Gobi」）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與（其中包括）德意志銀行新加坡分行
簽訂一份融資協議，據此向Gobi提供一筆上限為35,000,000美元的無抵押定期
貸款融資（「融資」），用於一般公司營運用途。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將
就融資提供保證。融資的提款期為180日，而還款期限為首次提款日起計12個月。

承董事會命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瑞霖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1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、陶德賢先
生及Andrew Harper先生；(2)非執行董事王兟先生（洪亮先生是王兟先生的替任
董事）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Jeffrey W. Miller先生及才汝成先生。


